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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娱（北京）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的公告 

 

 

一、情况概述及审议情况  

根据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编号为中兴华审字

（2020）第010707号的《2019年度审计报告》，截至2019年12月31日，公司未

分配利润为-8,131,165.03元，未弥补亏损为-8,131,165.03元，实收股本为

5,500,000.00元，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。 

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四

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的议案》，并将该议

案提交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业绩亏损的原因  

1、近两年公司主动进行了经营战略调整与业务结构再选择，加大对全体育

影像业务及 OLOVE 直播业务市场的开拓，而上述业务尚处于开展初期，收入相

对较少，成本及费用较高；与此同时，2019年图片版权业务部分资源减少，公

司营业收入较2018年下降15.08%。  

2、上海映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诉公司不正当竞争案，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

院于2018年5月17日做出（2017）京0108民初14964号民事判决，判决公司支付

上海映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济损失3,000,000.00元及合理费用110,602.00元。

公司不服上述一审判决，于2018年5月30日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上诉，法院

于2018年6月6日受理公司的上诉案件，并于2019年12月6日开庭审理，截至本公

告披露之日，上述诉讼案件尚无最新进展。针对该未决诉讼，公司已计提预计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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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债3,110,602.00。 

3、公司诉乐视体育文化发展（北京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乐视体育”）

合同纠纷案，经人民法院调解并确认，双方自愿达成协议，乐视体育向公司支

付图片使用费共计 2,123,648.00元，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公司尚未收到上述款

项。由于公司在2019年未收到上述款项，且乐视体育经营异常，公司管理层决

定对应收乐视体育图片使用费进行核销处理，导致公司在2019年计提大额信用

减值损失，对净利润影响较大。 

三、拟采取的措施  

1、积极开始拓展新业务，寻求新的业务增长点； 

2、合理控制成本及费用支出； 

3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，提高企业员工团队凝聚力，激发员工工作热情与服

务意识； 

4、针对已有重大诉讼，公司会密切关注事态发展、积极收集证据，通过诉

讼、代位诉讼等法律手段，坚决维护公司权益。 

四、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《体娱（北京）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

决议》  

（二）《体娱（北京）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

决议》 

 

 

 

体娱（北京）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0年4月3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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